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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屏县统计局部门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
文本公开

项目一：三项调查业务

一、项目名称：三项调查业务

二、立项依据：根据规模以下工业抽样调查、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业抽样调查、限额以下服务业抽样调查工作等工作任务所需经费申请立项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：石屏县统计局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：每年正常开展三项调查业务，了解本地区规下各行业发展情况，为党和政府领导及社会公众了解各行业情况提供数据，研究、指导各行业发展提供依据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：开展规模以下工业抽样调查、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业抽样调查、限额以下服务业抽样调查工作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：根据时间及工作进度情况进行安排使用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：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开展工作及实施项目计划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：项目实施后向上级统计部门及县委、县政府领导提供统计数据。

项目二：居民住户调查项目经费

一、项目名称：居民住户调查项目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：根据农村住户、城镇住户调查工作等任务所需经费申请立项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：石屏县统计局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：每年正常开展住户调查业务，了解本地区农村农业发展情况，为党和政府领导及社会公众了解农村农业发展情况提供数据，研究、指导农村农业发展提供依据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：开展农村住户、城镇住户调查工作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：根据时间及工作进度情况进行安排使用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：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开展工作及实施项目计划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：项目实施后向上级统计部门及县委、县政府领导提供统计数据。

